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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前8个月我国外贸进口增长13.7%，出口增长仅5.4% 
 

上海港全面推进进口“提前申报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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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 前8个月我国外贸进口增长13.7%，出口增长仅5.4% 
 

 

近日，海关总署公布2018年前8个月和8月当月外贸数据： 
 
 
今年前8个月，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9.43万亿元人民币，比
去年同期（下同）增长9.1%。其中，出口10.34万亿元，增长
5.4%；进口9.09万亿元，增长13.7%；贸易顺差1.25万亿元，收
窄31.3%。 
 
其中，8月份，我国进出口总值为人民币2.71万亿元，增长12.7%。
其中，出口1.44万亿元，增长7.9%；进口1.27万亿元，增长
18.8%；贸易顺差1797.5亿元，收窄34.2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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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欧盟、美国、东盟和日本等主要市场进出口均增长，对“一带
一路”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速高于整体。前8个月，中欧贸易总值
2.87万亿元，增长6.2%，占我外贸总值的14.8%。其中，我对欧
盟出口1.7万亿元，增长4.4%；自欧盟进口1.17万亿元，增长
8.9%；对欧贸易顺差5406亿元，收窄4.1%。 
中美贸易总值为2.67万亿元，增长5.9%，占我外贸总值的13.7%。
其中，我对美国出口1.96万亿元，增长6.5%；自美国进口7141.3
亿元，增长4.4%；对美贸易顺差1.24万亿元，扩大7.7%。 
前8个月，我与东盟贸易总值为2.45万亿元，增长11.8%，占我外
贸总值的12.6%。其中，我对东盟出口1.33万亿元，增长10.6%；
自东盟进口1.12万亿元，增长13.3%；对东盟贸易顺差2014.4亿
元，收窄2.4%。 
中日贸易总值为1.38万亿元，增长4.5%，占我外贸总值的7.1%。
其中，对日本出口6088.1亿元，增长1.4%；自日本进口7700.7亿
元，增长7.1%；对日贸易逆差1612.6亿元，扩大36%。 
同期，我国对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5.31万亿元，增
长12%，高出全国整体增速2.9个百分点，占我外贸总值的27.3%，
比重提升0.7个百分点。 
 

 前8个月我国外贸进口增长13.7%，出口增长仅5.4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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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营企业所占比重进一步提升。前8个月，民营企业进出口7.63万亿元，增长11.8%，占
我外贸总值的39.3%，比去年同期提升0.9个百分点。其中，出口4.95万亿元，增长8.2%，
占出口总值的47.9%；进口2.68万亿元，增长19%，占进口总值的29.5%。 
同期，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8.24万亿元，增长4.1%，占我外贸总值的41.3%。其中，出
口4.27万亿元，增长1.9%；进口3.97万亿元，增长6.6%。 
此外，国有企业进出口3.49万亿元，增长16.4%，占我外贸总值的17.9%。其中，出口
1.12万亿元，增长7.5%；进口2.37万亿元，增长21.2%。 
 
 
原油、天然气等商品进口量增加，大豆进口量减少，大宗商品进口均价涨跌互现。前8个
月，我国进口铁矿砂7.1亿吨，减少0.5%，进口均价为每吨447.1元，下跌10.1%； 
原油2.99亿吨，增加6.5%，进口均价为每吨3271.5元，上涨26.2%；煤2.04亿吨，增加
14.7%，进口均价为每吨572元，下跌0.7%；大豆6200万吨，减少2.1%，进口均价为每
吨2780.5元，下跌2.6%；天然气5718万吨，增加34.8%，进口均价为每吨2578.6元，上
涨14.9%； 
成品油2185万吨，增加8.7%，进口均价为每吨3816.2元，上涨17.8%；初级形状的塑料
2159万吨，增加17.1%，进口均价为每吨1.13万元，下跌2%；钢材876万吨，减少0.1%，
进口均价为每吨8139.2元，上涨7.2%；未锻轧铜及铜材347万吨，增加15.3%，进口均价
为每吨4.71万元，上涨7.7%。此外，机电产品进口4.08万亿元，增长12.6%；其中汽车
78万辆，减少2.4%。 
 
 

 前8个月我国外贸进口增长13.7%，出口增长仅5.4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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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电产品出口增长，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下降。
前8个月，我国机电产品出口6.01万亿元，增长7%，
占出口总值的58.2%。其中，电器及电子产品出口
2.64万亿元，增长7.8%；机械设备1.82万亿元，增长
8.5%。 
同期，服装出口6627.8亿元，下降6.2%；纺织品
5071.8亿元，增长2.8%；家具2223.8亿元，增长
0.1%；鞋类2031.5亿元，下降9.6%；塑料制品
1795.1亿元，增长5.1%；箱包1147.8亿元，下降
4.7%；玩具972.4亿元，下降3.5%；上述7大类劳动
密集型产品合计出口1.99万亿元，下降2.5%，占出口
总值的19.2%。此外，钢材出口4718万吨，减少
13.1%；汽车76万辆，增加22.3%。 
 
 

 前8个月我国外贸进口增长13.7%，出口增长仅5.4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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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以推行进口“提前申报”为重点实现申报全面提速。 
 
 
1、全面推行进口“提前申报” 
 
面向所有海运和空运货物（含分拨货物）、所有信用企业、所有通关类型全面推行进口“提前申报”。在舱单
数据提前传输的前提下，企业提前申报报关单，海关提前办理单证审核及税费征收，货物实际到港后即办理查
验或放行手续。8月23日，上海海关12360热线（微信）再次全面解读进口“提前申报”，进一步明确：不需
要换《提货单D/0》（运单），只要查询到舱单信息，在货物抵港前就可以申报。 

 
2、进一步便利企业查询获得舱单信息 
 
不断完善单一窗口向企业推送港航信息功能，更加便利申报企业查询获得申报需要的舱单信息。对分拨货物，
特别是空运分拨，请货代企业及时将分单信息通知收货人。 

 
 
二、进一步推行通关与物流“并联作业”，压缩口岸各环节的作业时间 
 
3、推行“换单电子化”和“提前换单” 
 
近期，上海口岸将通过上海单一窗口推行“换单电子化”，对电放《提单》换《提货单D/0》（运单），实现
无纸化办理，并进一步推广“提前换单”。同时，还将继续推动提升港航费用电子支付的覆盖率。 

 
 

 
 上海港全面推进进口“提前申报” 
 



国际商贸物流一体化提供商 

姓名 

4、推行进口关税保证保险 
 
今年9月，上海口岸将开展进口关税保证保险试点，通过保险公司为企业提供关税担保，进一步便利企
业办理关税支付业务。请相关进出口企业积极参与关税保证保险试点。 

 
5、全面推进集装箱设备交接单无纸化 
 
今年9月，上海口岸将全面推行集装箱设备交接单无纸化，实现集装箱在船公司、码头、堆场、集卡
（司机）之间无纸化流转交接。请货代（运输）企业进一步优化作业流程，不断压缩口岸物流时间。 

 
6、进一步推行通关与物流“并联作业” 
 
申报企业应最大限度把申报时间往前赶，对不能“提前申报”的，要尽早安排“到港即报”。上海口
岸单位与申报企业共同合作，对不需要查验的进口集装箱整箱，形成《进口集装箱“并联作业”（48
小时）参考流程》（附后）。请各申报企业结合实际积极参与，不断完善作业流程。 
 
7、完善“通关+物流”跟踪查询应用系统 
 
把“通关+物流”跟踪查询应用系统由海运集装箱推广到空运货物，并扩充到单一窗口移动版和港务业
务办理系统，便利企业查询货物到港状态，及时进行申报，查询流程办理进度。 

 
 

 
 上海港全面推进进口“提前申报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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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 上海港全面推进进口“提前申报” 
 

进口集装箱“并联作业”（48小时）参考流程 

说明： 
   1、以集装箱整箱（非疏港箱）为例，不包括需要实施查验、检疫处理的货物。贸易企业（货主）提前准备单证。 
   2、假设以船舶零点抵港为起点。48小时以“船舶抵港至提离港区”为区间。 

并联流程 
 

申报缴税 申报企业、贸易企业、运输企业交接流程 说明 

报关缴税 

船舶抵港之前（已获得舱单信息） 
到第一天上午 

1、申报不需《提货单》。2、申报

后，货物实际到港海关即办理查验
或放行手续。3、是否布控查验信息

发送前移，对不查验货物，企业办
理缴税，可以同步安排物流。 

【申报企业】 
   一提前申报/到港即报； 
一《提单》换《提货单》； 
一通知贸易企业办理缴纳关税手续。 
   （★需要贸易企业提前确定缴税时间和提
货时间，便于运输企业提前安排！） 

【贸易企业】一办理缴纳关税手续。
（办理后即通知申报企业） 

第一天下午 

【申报企业】 
   一与运输企业交接，转交《提货单》等。 

【贸易企业】 
一办理缴纳关税手续。 

 
 

第二天（全天）  
 

 
 

【运输企业】 
一办理《集装箱设备交接单》手续。 
一支付港口费用和预约提货、交《提货单》； 
一提货。 
   （已获海关放行，提货前将《提货单》交港口业务受理中心） 

1、船公司凭《提货单》即可办理集
装箱交接单。 
2、港口业务受理中心受理时间到20：
30。港区可以办理当天夜间提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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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unc viverra 
imperdiet enim. 
Fusce est. 
Vivamus a tellus 

三、进一步发挥好市场主体共同参与推进作用，不断完善压缩整体通关时间的制度环境 
 
 
8、不断提升口岸代理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
 
在新的制度环境下，需要申报企业、货代（运输）企业不断调整优化企业内部作业流程，加强相互之间以及与贸易企业
（货主）之间衔接，提前安排单证交接、办理税费支付手续等业务，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。 
 
 
9、探索建立口岸代理服务企业的评价机制 
 
围绕压缩整体通关时间，上海口岸单位将探索建立代理服务企业的评价机制，更好发挥行业协会桥梁纽带作用，宣传推
广代理服务企业的典型经验和做法；并通过单一窗口通报“提前申报”和压缩整体通关时间的有关情况，建立通关时间
监督制度。 
 
 
10、进一步推进建立公开、透明、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
 
上海口岸单位将进一步听取企业的意见和建议，开展政策宣讲，积极推进解决企业关切的实际问题，探索建立申报容错
的标准和流程，不断完善压缩整体通关时间的制度环境。企业在口岸业务中遇到困难和问题，请及时与市口岸办和相关
单位联系反映。 
 
 

 

 
 上海港全面推进进口“提前申报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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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新一代税金支付系统 
进口“提前申报”模式详细介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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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unc viverra 
imperdiet enim. 
Fusce est. 
Vivamus a tellus 

新一代海关税费电子支付系统是海关总署开发的以“ 

单一窗口”、“互联网+海关”为平台，通过财关库 

银横向联网，实现海关税费电子信息在海关、国库和 

商业银行等部门之间高效传输、税（费）入库（帐） 

全程无纸化的全新税费支付系统。 

 新一代税金支付系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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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 

Nunc viverra 
imperdiet enim. 
Fusce est. 
Vivamus a tellus 

2017年12月6日在南京海关上线试点运行。 

2018年6月28日在全国海关推广。过渡期新一代支付系 

统与原电子支付系统并行运行。上线银行为中国银行、 

建设银行。 

8月15日，上海海关通过新一代税费电子支付系统成功 

支付首笔税款，相关业务已在关区正式开展。 

拟保留3个月的过渡期，今年9月30日全部切换至新一代 

电子支付系统。具体以总署相关文件为准。 

 系统上线及切换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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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unc viverra 
imperdiet enim. 
Fusce est. 
Vivamus a tellus 

中国银行、中国农业银行、中国工商银行、中国建设银 

行、交通银行、招商银行、上海浦东发展银行、中国光 

大银行、兴业银行、中国民生银行、瑞穗银行、广发银 

行已通过海关总署技术联调测试和业务功能测试，并正 

式在上海海关上线开展新一代海关税费电子支付业务； 

中信银行、宁波银行、华夏银行已通过测试，近期将正 

式上线。花旗、上海银行等正在测试中。 

 已经上线和即将上线的银行 
 



国际商贸物流一体化提供商 

姓名 

Nunc viverra 
imperdiet enim. 
Fusce est. 
Vivamus a tellus 

简单来说： 

1. 登录“单一窗口”或“互联网+”平台，使用法人卡 

和操作员卡分别注册账号； 

2.使用法人卡进行签约操作； 

3.使用法人卡对操作员卡进行支付功能的授权； 

4.支付税费时使用操作员卡登录，先查询税单信息，然 

后进行税费支付。 

 怎样使用新一代支付系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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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unc viverra 
imperdiet enim. 
Fusce est. 
Vivamus a tellus 

企业可登陆“单一窗口”或“互联网+海关”平台办理。 

“单一窗口”的网址是http://www.singlewindow .cn/ 

在页面右上角点击“登录”字样，或点击门户网站“我要 

办事”页签，选择相应地区，进入统一登录界面，选择 

“卡介质”即可使用IC卡或IKey进行登录。 

“互联网+海关”网址是online.customs.gov .cn，在页 

面右上角点击“登录”进行签约。 

需要注意：单一窗口标准版，而非各地方版（如上海版）。 

 怎样接入新一代税费电子支付系统 
 
 



国际商贸物流一体化提供商 

姓名 

Nunc viverra 
imperdiet enim. 
Fusce est. 
Vivamus a tellus 

1. 企业在单一窗口、互联网+海关进行三方协议签约。 
2.  单一窗口、互联网+海关将签约信息通过海关内网发送至国库TIPS系统；国库根
据协议中的银行和账户信息，将协议转发给对应的商业银行。 
3.  商业银行接收到账户信息后与企业在该行的开户信息进行比对校验，确定账户的
有效性。 
4.  商业银行将协议信息校验结果通过国库TIPS系统发送给海关内网、单一窗口或互
联网+海关，三方协议生效。 
5.三方协议生效信息在单一窗口展示，并通知企业。（协议签约完成）  
6. 企业报关（略），海关审结后将应缴税费信息发送到单一窗口。 
7. 企业在单一窗口查询应缴缴税（费）信息。 
8.  企业选择要支付的税费，选择有效的支付账户（三方协议），确认支付。 
9.  海关内网将企业确认支付税费信息整理后，发送至国库TIPS系统。 
10.  国库TIPS系统将企业确认支付税费信息转发至相应签订协议的商业银行。 
11.商业银行校验三方协议，将税费资金从企业账户中扣除。 
12. 商业银行将扣款结果反馈给国库TIPS系统。 
13.国库TIPS系统将扣款结果保存，同时转发至中国电子口岸。 
14.中国电子口岸将扣款结果保存，同时转发给“单一窗口”、互联网+海关和海关
业务系统。 
15.海关业务系统依据商业银行扣款成功的信息，进行税单信息的自动核注工作。 
16.商业银行根据国库要求，将税款资金上缴国库。  
17.国库将税款资金完成入库工作，并将入库流水信息发送至海关内网。 
18.海关内网将入库流水信息转发给海关财务系统。 
19.海关财务系统依据国库入库流水信息，完成税单核销工作。 

 新一代海关税费支付系统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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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 

Nunc viverra 
imperdiet enim. 
Fusce est. 
Vivamus a tellus 

1、支付平台不同。电子支付：东方支付平台。新一代支 

付：单一窗口（标准版）、互联网+海关等 

2、支付环节不同。电子支付：先预扣后实扣。新一代支 

付：实扣。 

3、国库参与环节不同。电子支付：海关、支付平台及银 

行完成扣款及核注操作，后向国库发送税单数据。新一代 

支付：企业确认支付后，海关即通过TIPS系统向国库发送 

税单数据，后者代为向银行转发扣税指令，银行接到扣税 

指令后直接扣款并上缴国库。 

4、有些功能尚在完善中。比如不能税单预览打印、不能 

批量付税等。 

 新一代海关税费支付系统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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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 进口“提前申报”模式详细介绍 

 
什么是“提前申报” 
 

提前申报是指在舱单数据提前传输的前提下，进口货物的收货人、受
委托的报关企业提前申报报关单，海关提前办理单证审核及税费征收，
待货物实际到港后办理查验及放行手续。 

 
 
法律依据 
海关总署2014年74号公告《海关总署关于明确进出口货物提前申报管理
要求的公告》规定，进口货物的收货人、受委托的报关企业提前申报的，
应当先取得载货清单（舱单）数据。 

 
 
注意：只须舱单电子数据，无须换提货单（运单）即可办理申报手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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哪些情况适用进口“提前申报” 

 进口“提前申报”模式详细介绍 

在上海关区办理进口申报手续的所有实际进境货物（含分拨货物）。 
 
 
 

不限企业 
〔所有信用企业都适用〕 

不限运输方式 
〔海、空都适用〕 
不限通关类型 

〔口岸清关、一线进境、跨关区通关都适用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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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口“提前申报”的优势 

对于采用无纸化方式申报，电子支付税款，且不涉及布控查验的货物，企业可利
用货物运输阶段完成申报前准备和申报手续，实现货物到港即提离，
大幅提升通关效率。 
 

 进口“提前申报”模式详细介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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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 进口“提前申报”模式详细介绍 

进口“提前申报”的业务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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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查询舱单信息 

1、打开 “海关总署门户网站”http://www.customs.gov.cn 
 

 进口“提前申报”模式详细介绍 



国际商贸物流一体化提供商 

2、下拉页面 ↓——点击“在线查询” 

 进口“提前申报”模式详细介绍 

如何查询舱单信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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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 进口“提前申报”模式详细介绍 

如何查询舱单信息 

3、选择“新舱单信息查询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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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 进口“提前申报”模式详细介绍 

如何查询舱单信息 

4、输入：舱单口岸关区代码、运输方式、进出境标志、提运单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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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 进口“提前申报”模式详细介绍 

如何查询舱单信息 

5、查到舱单数据即可报关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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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亚东货运参与由货代协会和商务委举办的关检合一座谈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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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 亚东货运参与由货代协会和商务委举办的关检合一座谈会 

时间：9月20日上午9：30 
 
地点：上海市国际货运代
理行业协会（甘河路8号17
楼B座） 
 
事件：由货代协会和商务
委举办的关检合一座谈会
就关检合一后企业通关情
况及中美贸易摩擦对国际
货代企业的影响等进行沟
通交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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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什么是“自主申报，自行缴税”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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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 什么是“自主申报，自行缴税” 

一、什么是企业“自主申报、自行缴税”（以下简称“自报自缴” ） 

企业“自报自缴”是指进出口企业、单位自主向海关申报报
关单及随附单证、税费电子数据，并自行缴纳税费。 

二、为什么要实行企业“自报自缴”？ 

“自报自缴”是海关税收征管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，以企业诚信管理为前提，由进
出口企业、单位依法如实、规范、正确申报报关单税收要素，并自主计算、申报税
费后自行缴税。  
  
“自报自缴”是海关为守法企业提供快速通关服务的便利措施，可进一步缩短货物
通关时间，降低企业贸易成本，是海关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的重要举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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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 什么是“自主申报，自行缴税” 

三、“自报自缴”与现有通关模式有何不同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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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“自报自缴”模式下，海关和企业各自的权利义务是否发生变化？ 

 什么是“自主申报，自行缴税” 

根据《海关法》的规定，企业应当如实向海关申报。“自报自缴”下，企业如
实合规申报的义务并没有增加，海关依法审核的责任也没有减少，只是海关将
之前的现场审核转变为通过风险分析等手段开展审核，并未将责任转移至企业。
企业享有的各项通关便利化措施也不会因为选用“自报自缴”而发生改变。 

五、“自报自缴”模式下可以申报的商品范围？ 

根据海关总署公告2017年第25号、海关总署公告2018年第24号的有关规定，

目前，除了涉及公式定价、需要征保放行、需要人工计算缓税利息等在申报环
节无法准确确定税费数额的业务类型外，“自报自缴”的范围已经扩大到了全
部商品、全部贸易形式。因此，除了特殊情况外，进口货物的申报均可以使用
“自报自缴”的模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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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亚东集团亚东公众号定期发送最新海
关政策以及行业资讯动态，关注亚东关务
公众号，了解更多咨询，希望大家踊跃关
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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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亚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（简称“上海亚东”）专注为客户提供综合口岸物流、国际商贸物流一体化、国际工程物流、

国际行业物流、国际全程物流服务的第三方供应链服务提供商。亚东的发展战略是转型+创新，以市场、客户的需求为转

型的目标,以服务产品的差异化为创新的动力,为客户创造国际竞争价值。亚东的竞争优势在于二十多年行业经验，培养了

一支专家型运营管理团队，能深刻理解客户需求、明白客户痛点，以丰富的专业知识和业内经验，整合、集成、优化供应

链中各种商业关系，以项目为单元，打造满足不同层级需求的物流供应链解决方案。亚东拥有不同行业的产品服务数据库，

通过聚焦客户需求、创新服务模式、为客户定制个性化解决方案，运用先进的IT信息技术，为客户提供专业服务、增值服

务，为客户创造国际竞争价值。 

  

亚东秉承“厚德载物、诚信致远”的经营理念， 以“专业、高效、经济”的服务产品为客户创造国际竞争价值，实现上海

亚东“优秀的、品牌的、民族的百年老店”企业愿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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